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贵 州 省 水 利 厅 文 件
黔水农〔2020〕22 号

省水利厅关于印发《农村供水工程管理公益性

岗位解决贫困劳动力就业工作方案》的通知

各市（州）水务局、各县（区、市、特区）水务局：

《农村供水工程管理公益性岗位解决贫困劳动力就业工作

方案》已经省水利厅厅长办公会研究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结

合工作实际认真贯彻落实。

贵州省水利厅

2020年 6月 3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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农村供水工程管理公益性岗位解决

贫困劳动力就业工作方案

为进一步解决我省贫困人口劳动力就业问题，切实增加劳务

收入，帮助贫困人口顺利脱贫、稳定脱贫，根据有关省领导的指

示精神和《中共贵州省委办公厅 贵州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<

关于进一步加强劳务就业扶贫工作的实施意见>的通知》（黔党办

发〔2020〕13号）要求，特制定本方案。

一、指导思想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认真贯彻党

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关于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

展的决策部署要求，扎实做好“六稳”工作，落实“六保”任务，聚

焦建档立卡贫困户、易地扶贫搬迁户以及边缘户劳动力（以下简

称“三类人员”），围绕农村饮水工程运行管护，加大水利扶贫力

度，新增开发农村供水工程管理公益性岗位（管水员），为促进

省内贫困劳动力稳就业、稳收入、稳脱贫贡献水利力量。

二、工作目标

各地根据辖区农村供水总人口、建档立卡贫困户数量、国土

面积、农村供水工程数量和运行管理人员需求，因地制宜，合理

设置管水员岗位、加强培训考核、动态调整，优先安排“三类人

员”参与农村饮水工程运行管护，力争 2020年全省管水员新增

解决贫困人口就业 1.1万个，帮助“三类人员”实现稳定就业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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稳定收入、稳定脱贫。

各市（州）管水员解决贫困劳动力就业岗位指标为：贵阳市

（含贵安新区）100个，遵义市 1150个，六盘水市 800个，安

顺市 700个，铜仁市 1000个，毕节市 2600个，黔东南州 2500

个，黔南州 1150个，黔西南州 1000个。各县（市、区）岗位指

标由市（州）分解落实，并将分解落实情况报省水利厅备案。

三、时间安排

在 5月份完成从江县管水员选聘、岗前培训、上岗等试点工

作的基础上，6月份在全省范围内推广，各县（市、区）在 6月

30日前实现管水员上岗就业。

四、有关要求

（一）强化组织领导。各级水务部门要深刻认识此项工作的

重要性、紧迫性，切实承担起行业责任，把努力增加贫困人口就

业作为当前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抓好落实。各县（市、区）水务

局要根据本地实际制定出台农村供水工程公益性岗位管理办法

并报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批准，明确相关单位职责，制定岗位

职责、水费使用、工作考核、工资发放等规定，形成长效机制。

各市（州）、各县（市、区）水务局要成立工作专班负责日常事

务，并明确 1名分管负责同志具体抓落实。

（二）强化工作责任。各县（市、区）水务局要抓紧细化管

水员开发的实施方案，负责收集梳理、汇总、发布管水员岗位信

息（包括工程名称、岗位数量、用工需求、工资待遇等）；要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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强与所在县（区）、乡（镇）、国有公益性劳务公司对接，加强就

业指导，有序引导“三类人员”就近就业，实现稳定脱贫、持续增

收。各市（州）水务局要加强统筹指导，推动管水员岗位就业扶

贫各项任务落实到位。水利厅各工作队要把管水员就业扶贫工作

作为近期督战重要内容，督导责任、政策和工作落实。

（三）强化资金保障。各县（市、区）要制定管水员资金使

用管理办法，明确发放程序，同时加强水费收缴管理，确保按时

足额发放到位。管水员工资应由保底工资+水费收入提成+维修养

护劳动报酬组成。其中，保底工资应不低于每人每月 400元（资

金来源主要为省级财政下达的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奖补资金

中农村饮水安全维修养护及公益性岗位补贴部分）。同时，要积

极对接落实人社部门就业扶贫援助补贴资金；水费收入提成比例

原则不超过 50%（剩余部分作为维修养护资金），维修养护劳动

报酬收取标准由各地根据工程实际自行确定。各市（州）、县（市、

区）应适当安排地方财政资金用于管水员补贴，同时建立确保水

费收缴的体制机制，确保农村供水工程运行管理、解决公益性岗

位（管水员）就业工作可持续。

（四）强化技能培训。各地要科学设置招聘条件，确定招聘

原则和程序，强化岗前指导，加强选聘的贫困户业务培训，提高

管水员技能，确保符合农村饮水工程运行管护要求。各县（市、

区）水务局要充分利用 5月上旬参加培训合格的师资力量和培训

教材迅速开展培训工作，培训应采取“理论+实操+考核”方式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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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，培训结束后，按照理论、实操各占 50%比例进行考核。在前

期安排完成辖区内管水员培训考核的基础上，合格者由县级颁发

《贵州省农村饮水安全管水员培训证书》，按程序签订劳务合同

后上岗。

（五）强化信息收集。各地要建立管水员信息台账，精准掌

握管水员的身份信息、工资发放标准等相关信息。请各县（市、

区）水务局于 2020年 6月 5日前填写农村饮水工程管水员解决

贫困人口就业情况统计表（附件）报市（州）水务局汇总；由市

（州）水务局汇总审核后于 6月 8前报省水利厅（联系人：费基

勇，电话：13765415816，邮箱：270615644@qq.com）。

（六）强化督促调度。农村供水工程管理公益性岗位解决贫

困劳动力就业工作实行周调度，各市（州）水务局要强化工作调

度，明确分县任务数并确保顺利完成，并明确一名联络员做好对

接联络工作，各县（区）任务数及联络员信息（姓名、职务、联

系电话）于 6月 5日前省水利厅。对工作浮于形式、敷衍应付、

不作为不担当的，将在全省范围内进行通报，情节严重的将严肃

追责问责。

附件：XX市（州）农村饮水工程管水员解决贫困人口就业

情况统计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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